


苏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苏粮党组〔2022〕4号
★ 

关于印发《苏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领导干部廉政谈话及实践运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谈话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处室、各直属单位：
现将《苏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领导干部廉政谈话及实践运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谈话实施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苏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
2022年6月13日


苏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领导干部
廉政谈话及实践运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谈话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和教育，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根据《苏州市领导干部廉政谈话暂行规定》（苏委发〔2014〕43号）、《中共苏州市委关于实践运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的办法（试行）》（苏委发〔2017〕33号）、《苏州市领导干部廉政谈话及实践运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谈话工作流程》（苏委办发〔2018〕56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局机关和下属单位全体党员干部。
第三条 各级党组织应切实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用好廉政谈话和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谈话，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思想堤坝，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第二章 领导干部廉政谈话
第四条 实施廉政谈话的主体与对象：
（一）党组主要负责同志与领导班子成员、其他处级干部以廉政为主题进行谈话；
（二）班子成员与分管处室、下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以廉政为主题进行谈话；
（三）机关处室主要负责人与处室其他同志以廉政为主题进行谈话；
（四）基层单位主要负责人与本单位班子成员以廉政为主题进行谈话；
（五）基层单位班子成员与分管科室同志以廉政为主题进行谈话；
（六）根据需要可适当扩大范围。
第五条 廉政谈话以双向交流、征求意见、沟通思想、提醒帮助为重点，紧扣主题，突出以下内容：
（一）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情况；
（二）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省委、市委重大决策，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情况；
（三）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
（四）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四风”情况；
（五）遵守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定情况。
第六条 廉政谈话以个别谈话为主，根据需要，也可以进行集体谈话，随时可以进行，每年不少于1次。
第七条 实施谈话后填写《苏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领导干部廉政谈话记录表》（附件1），并报机关纪委录入苏州市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履责记实信息平台。

第三章 实践运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谈话
第八条 党组织对党员干部可能出现的违纪违规问题，以及其他需要注意的情况，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提醒谈话、警示谈话：
（一）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存在“四风”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
（二）在政治思想、履行职责、工作作风、道德品质、廉政勤政等方面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
（三）党员干部的配偶、子女、亲属等在廉洁方面存在轻微违纪问题的；
（四）不如实向党组织、机关纪委反映问题的；
（五）其他应予以提醒谈话、警示谈话的情形。
第九条 党组织对党员干部存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轻微违纪问题，不构成纪律处分或构成纪律处分但可以免除处分的，应当给予批评教育、诫勉谈话：
（一）不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决议、决定及工作部署不力的；
（二）不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作风专断，或在领导班子中闹无原则纠纷的；
（三）不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用人失察失误，造成影响的；
（四）履职过程中存在工作失误或集体失职、渎职造成损失或影响的；
（五）其他需要进行批评教育、诫勉谈话的情形。
第十条 实践运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谈话实施的主体和对象：
（一）提醒谈话、警示谈话由有关党组织负责实施：科级干部由党组成员负责谈话；机关科级以下干部由机关纪委负责谈话；直属单位科级以下干部由所在党组织负责人谈话。
（二）批评教育、诫勉谈话由上级党组织负责实施：科级干部由局党组成员负责谈话；科级以下干部由机关纪委负责谈话；并由被谈话人本人作出说明或者检讨。
党组织作出批评教育决定时，应当研究确定应予批评的问题、整改要求和期限等事宜。
第十一条 实施谈话后填写《党员干部谈话情况记录表》（附件2），经所在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签字后报机关纪委和办公室（人事处）。相关材料纳入个人廉政档案，并录入苏州市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履责记实信息平台。
第十二条 党组织应当加强对履行党内监督责任和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党内监督职责，以及纠错、整改不力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规定处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机关和下属单位其他公职人员参照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苏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负责制定，具体解释工作由机关纪委承担。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苏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领导干部廉政谈话记录表
  2.党员干部谈话情况记录表

附件1：

苏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领导干部
廉政谈话记录表

单位（处室）：_________________
	谈话对象
	
	职  务
	

	谈话地点
	

	谈话主题及
所提要求
	

	谈话对象的
说明及表态
	


廉政谈话主谈人签字：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

附件2：

党员干部谈话情况记录表

	被谈话人
	
	单位职务
	

	出生年月
	
	性别
	
	政治面貌
	
	民族
	

	谈话性质
	□提醒谈话    □警示谈话    □批评教育    □诫勉谈话

	



谈话主题
	

	



被谈话人 说明及表态
	









 (
日期
：
)签名：

	谈话人签字
	 (
日期
：
)签名：

	被谈话人所在党组织主要负责人
	签名：                                日期：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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